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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月 12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06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的具体内容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现有如下问题请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本次交易安排 

1、草案披露，公司拟综合运用二级市场购买、协议转让等方式，在首次购

买标的公司股票之日起12个月内陆续购买泰凌医药不超过29.99%股权，购买均价

不超过2.50港元/股。请公司对由于标的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上升导致公司无

法购买泰凌医药股份比例达到29.99%，以及本次交易可能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做

重大风险提示。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购买泰凌医药9.4%股权，转让价格

为2.5港元/股，而标的公司截至2016年1月7日的股价为2.3港元/股，请补充披露

协议受让价格的确定依据以及以溢价方式协议受让股份的理由。请财务顾问和律

师发表意见。 

3、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后，交大昂立预计将取得标的公司不超过29.99%股

权，标的公司控股股东Golden Base持有标的公司37.55%股权，请补充披露如下

内容：（1）公司是否拟谋求标的公司泰凌医药控制权；（2）公司是否存在向泰

凌医药推荐董事、监事、高管等的安排。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草案披露，交大昂立用于本次交易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其使

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请公司补充披露具体的

资金来源及筹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的比例，是否与银行签订借款框架协

议，以及向银行借款是否存在偿债风险。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5、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新药产品喜滴克预计2016年中期通过GMP认证并上市

销售。请补充披露喜滴克GMP认证的进展情况，还需履行的程序，在2016年中期

之前取得证书是否具有不确定性，如具有不确定性，请说明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的影响，并将报告书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并提示风险。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6、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有较强的药品分销能力。但标的公司最近一期的贸

易及其他应收款项的金额为4.07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负。请结合标

的公司主要客户类型、地区分布：（1）披露主要销售模式、销售渠道、收款政

策；（2）标的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及贸易及其他应收款项是否存在到期无

法回收的风险。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7、草案披露，标的公司下属子公司苏州第壹制药和泰州制药的药品生产许

可证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标的公司目前正在申请办理展期。而根据《药品管

理法》，无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不得生产药品。请补充披露截至目前苏州第壹制

药和泰州制药是否已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申请续期是否存在障碍以及在证书逾

期后进行生产是否存在被处罚的风险。请公司对上述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请财

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8、草案披露，根据公开披露信息的查询及标的公司的确认，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泰州制药、泰凌医药（中国）有限公司的厂房、办公楼的房产证尚在办

理中。请公司说明上述情况是否会对标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并请

补充披露房产证办理的具体进展情况、计划完成时点以及到期不能办理的风险应

对措施。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9、草案披露，标的公司产品之一为松栀丸，之前几年生产停滞，营销不佳。

但根据健康网《松栀丸市场调查报告》，预计松栀丸重新上市后，3年之后可达

到千万元级别的销售规模，5年后销售额可望超亿元。请补充披露：（1）松栀丸

前几年生产停滞、营销不佳的具体原因；（2）核实并说明上述调查报告的来源



及预测依据，并结合松栀丸及其同类产品的目前市场状况，准确预计并量化分析

其对公司的业绩影响。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0、草案披露，喜滴克（尿多酸肽注射液）历史上临床推广欠缺，仅有少数

医院有销售。但根据健康网《尿多酸肽注射液市场调查报告》，未来十年内，尿

多酸肽注射液可望保持市场独占地位，增长潜力较大，泰州制药3-5年后有望按

100万瓶/年的产能满负荷生产。请结合喜滴克和主要替代产品的目前市场份额情

况，量化分析调查报告作出上述预测的具体依据。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1、草案披露，标的公司有两款新药盐酸哌甲酯片和氯烯雌醚滴丸将于2017

年投产。请补充披露上述两款新药上市前还要经过的阶段，GMP认证情况，以及

同类或主要替代产品的市场状况。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三、其他 

12、草案披露，本次交易无法完全按照《26号准则》编制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信息披露文件。请公司对照《26号准则》，说明报告书尚未按照准则披露的内容

及未披露的理由，并做重大风险提示。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3、草案披露，本次交易标的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为2015年6月30

日，请补充披露是否符合《26号准则》第六十三条关于财务资料六个月内有效的

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4、请公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重要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请财务顾问和

会计师发表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并

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作相应补充，同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

司正在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